
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E W  3 / 2 0 2 1  
 

沙田區議 會  
教育及福 利委員會  

二零二一 年度第三次會議 記錄  
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九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鍾 禮 謙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盧德明先生 (副主席 )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李 志 宏 先 生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黃 學 禮 先 生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陳 珮 明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鄭 仲 恒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二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周 曉 嵐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許 立 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一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黎 梓 恩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吳 定 霖 女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冼 卓 嵐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黃 浩 鋒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

何 詩 華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黃 子 曦 先 生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2  
香 松 沛 先 生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5  
王 懿 華 女 士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十 一 )  
唐 美 美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2  
林 意 麗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總 聯 絡 主 任  
何 健 南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


( 二 )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”  (  ” )  

吳 錦 雄 先 生  ”  (  ” )  

石 威 廉 先 生  ”  (  ” )  

陳 諾 恒 先 生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
 

   負 責 人  

  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教

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(教 福 會 )會 議 。  

 

  

 選舉委員 會主席  

 
2. 區 議 會 主 席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教 福 會 主 席 職 位 於 本 年 八 月 二 十 三

日 即 告 懸 空。根 據《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》第 3 4 ( 4 )和 4 ( 2 )條，如 主 席

的 職 位 懸 空 ， 議 員 必 須 在 區 議 會 於 有 關 職 位 懸 空 後 首 次 舉 行 的 會

議 上 互 選 選 出 主 席 ， 並 由 區 議 會 主 席 主 持 所 述 會 議 ， 直 至 選 出 該

委 員 會 的 主 席 。 秘 書 處 已 於 本 年 九 月 一 日 將 教 福 會 主 席 的 提 名 表

格 和 選 舉 程 序 發 給 全 體 委 員 。 教 福 會 主 席 的 提 名 於 本 日 下 午 一 時

三 十 分 截 止 。  

 
3. 麥 潤 培 先 生 補 充 他 預 計 工 作 將 來 會 有 調 動 ， 因 此 辭 去 教 福 會

主 席 職 位。他 感 謝 教 福 會 副 主 席 盧 德 明 先 生 一 直 以 來 的 協 助，以及

委 員 的 理 解 和 包 容，使 教 福 會 過去 的 會 議 能 順 利 舉 行。此 外，他 向

教 育 局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表 達 謝 意 ， 希 望 新 任 教 福 會 主 席 能 令 教 福 會

會議更 為順利，在教育和社福議題 上 做 得 更 好 。  

 
4 .  區 議 會 主 席 表 示 ，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一 份 有 效 的

教 福 會 主 席 提 名 表 格 ：  
 

候 選 人  提 名 人  附 議 人  
鍾 禮 謙 先 生  麥 潤 培 先 生  李 志 宏 先 生  

盧 德 明 先 生  
 

5 .  由 於 只 有 一 位 候 選 人 ， 區 議 會 主 席 宣 布 鍾 禮 謙 先 生 自 動 當 選

為 教 福 會 主 席 。  
 

  



( 三 ) 

   負 責 人  

(餘 下 的 會 議 由 教 福 會 主 席 鍾 禮 謙 先 生 主 持 。 )  
 

 委員請假 事宜  

 
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：  
 

林 港 坤 博 士  
莫 錦 貴 先 生  
吳 錦 雄 先 生  
石 威 廉 先 生  

工 作 原 因  
”  
”  
”  

 

7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請 假 。  
 

  

 通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十六 日會議記錄  
(會 議 記 錄 E W  2 / 2 0 2 1 )  
 
8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
 

  

 續議事項  

 

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(文 件 E W  1 6 / 2 0 2 1 )  
 
9 .  陳 珮 明 先 生 表 示 根 據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M O S  
/ 2 3》，會 於 馬 鞍 山 村 路 沿 路 預 留 用 地 以 興 建 小 學。他 希 望 教 育 局

能 盡 早 提 交 該 小 學 興 建 項 目 的 資 料 ， 包 括 交 通 和 學 額 安 排 。  
 

1 0 .  周 曉 嵐 先 生 表 示 在 本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會

議 上 ，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提 出 擬 重 建 火 炭 穗 輝 工 廠 大 廈 用 作 公 營 房

屋 發 展 計 劃 ， 令 區 內 學 額 和 小 學 就 讀 需 求 有 所 上 升 。 他 希 望 教 育

局 檢 視 保 良 局 蕭 漢 森 小 學 重 置 項 目 的 工 程 時 間 ， 並 將 火 炭 穗 輝 工

廠 大 廈 重 置 項 目 一 併 納 入 其 研 究 範 圍 。  
 
1 1 .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5 香 松 沛 先 生 表 示 會 向 有 關

方 面 轉 達 委 員 上 述 的 意 見 。  
 

  



( 四 ) 

   負 責 人  

1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 

 資料文件  
 
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轉 介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 
(文 件 E W  1 7 / 2 0 2 1 )  
 
1 3 .  陳 珮 明 先 生 表 示 沙 田 區 去 年 曾 為 跨 境 學 童 提 供 點 對 點 跨 境 校

巴 服 務 ， 但 今 年 此 服 務 暫 停 。 目 前 政 府 放 寬 深 圳 灣 跨 境 限 制 ， 他

欲 了 解 教 育 局 有 否 制 定 跨 境 學 童 上 學 安 排 的 初 步 計 劃 ， 可 讓 學 校

提 前 作 防 疫 準 備 。  
 
1 4 .  主 席 詢 問 教 育 局 有 沒 有 收 到 學 校 就 跨 境 學 童 安 排 的 求 助 個

案 。  
 
1 5 .  香 松 沛 先 生 表 示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爆 發 至 今 已 經 超 過 一 年，疫

情 期 間，相 關 學 校 和 老 師 一 直 關 顧 跨 境 學 生 在 疫 情 下 的 學 習 情 況，

為 他 們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， 包 括 把 教 科 書 郵 寄 給 學 生 ， 及 安 排 同 學

進 行 視 像 課 堂 等 。 據 了 解 ， 沙 田 區 的 跨 境 學 童 人 數 相 對 較 少 。 跨

境 學 生 往 來 兩 地 跨 境 上 學 ， 須 視 乎 香 港 和 內 地 疫 情 發 展 ， 及 雙 方

協 調 ， 現 階 段 暫 未 能 安 排 跨 境 學 生 到 香 港 恢 復 面 授 課 堂 。 當 有 進

一 步 消 息 ， 局 方 會 盡 早 通 知 學 校 作 準 備 。 隨 着 疫 情 有 所 緩 和 ， 局

方 亦 期 望 跨 境 學 童 能 盡 快 來 港 上 學 。  
 
1 6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 

  

 下次會議 日期  

 
1 7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

分 舉 行 。  
 
1 8 .  會 議 在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結 束 。 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3 5  
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 

  

 


